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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2/2021_2022__E9_93_81_E

9_81_93_E9_83_A8_E8_c80_322610.htm 铁道部贯彻落实《国务

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的通知（铁政法〔2006

〕67号）部属各单位，各铁路公司： 2006年1月，国务院下发

了《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国发〔2006〕5号，

以下简称《若干意见》），深刻阐述了解决农民工问题的重

要性和紧迫性，明确了做好农民工工作的指导思想、基本原

则和政策措施，是全面系统解决农民工问题的重要指导性文

件。为做好农民工工作，结合铁路实际，现就贯彻落实《若

干意见》提出如下要求，请认真贯彻执行。 一、充分认识解

决好农民工问题的重大意义 农民工问题事关我国经济和社会

发展全局。改革开放以来，大量农民外出务工，为城市繁荣

、农村发展和国家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为建设社会

主义新农村起到了直接促进作用，成为工业带动农业、城市

带动农村、发达地区带动落后地区的有效形式。我国农村劳

动力数量众多，在工业化、城镇化加快发展的阶段，大量农

民工在城乡之间流动就业的现象将长期存在。铁路既是为农

民工外出务工提供运输服务的部门，又是农民工用人单位。

农民工分布在铁路运输生产、工程建筑、多元经营领域及其

他各类企事业单位中，是促进铁路发展的重要力量。做好农

民工工作是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迫切

需要，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持社会和谐稳定，推进工业

化、城镇化、现代化健康发展的重大战略任务，也是全面深

入推进铁路跨越式发展的必然要求。全路各单位必须站在建



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充分认识解决

好农民工问题的重要性、紧迫性和长期性，按照落实科学发

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坚持以人为本，认真

解决涉及农民工利益的问题；着力完善政策和管理，切实保

障在铁路单位就业的农民工合法权益，改善他们的就业环境

，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服务，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合理有序流

动和转移。 二、切实搞好农民工的运输服务工作 100Test 下载

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